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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諮詢小組就重點缺工農業，包括菇菌、果樹、茶葉、畜牧、屠宰及蘭花等 6 項產業，

實地訪視業者缺工情形、作業特性及工作環境等。訪視後對農業之產業發展、關聯重要性、

勞動條件、工作環境及雇主責任等仍待釐清，俟行政院農委會補充相關資料後，近期將再召

開諮詢小組會議，共同討論引進農業外勞之可行性。至於是否引進緬甸勞工，因開放新外勞

來源國涉及引進程序、開放人數及從事工作類別，需雙方政府協商，故尚未確定。 

四、為協助解決農業缺工、農糧產業人力不足問題，行政院農委會在優先推動本國勞工就業之前提

下，採行下列措施： 

(一)試辦季節性農業人力調度：輔導各地農會召募農村中高齡待業者、農家婦女、新住民或

原住民等組成農事服務團，進行農事技能訓練後上工，協助紓解季節性人力需求。103 年

計補助 48 家農會，協助 611 人從事農事工作；本年預計補助 73 家農會，持續擴大辦理

。 

(二)推動農學校院學生職涯探索、農業經營體驗：103 年提供國立臺灣大學等 6 校 80 名學生

於 35 家農場進行暑期農業經營見習；另提供 194 位學生於 40 家農場進行農業打工，協

助青年學生進行職涯探索，瞭解未來職場應具備能力，縮短青年進入農業職場之適應期

。本年除持續辦理大學生暑期農業經營見習及農業打工外，另規劃辦理高農職校學生暑

期農業經營體驗。 

(三)建立農業徵才平臺：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臺灣就業通網站設置農業徵才專區，提

供求職求才服務及農業相關資訊；另透過全國 359 個就業服務中心，提供雇主免費辦理

求才登記及推介人才。 

(四)推動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輔導各地農會建立在地青農交流平臺，協助新進青農穩健經營

。另專案輔導青年農民改善經營條件，並透過產區集團化、擴大化、機械化、自動化等

輔導措施，健全農業從業環境，以延伸產業價值鏈，鼓勵青年返鄉從農。 

（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我國豆腐製品的原料、製造過程要求主管

機關進行稽查，並研議可行的相關對策，降低我國豆腐類火鍋料製

品對國民健康的危害，保障國民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1） 

江委員就我國豆腐製品的原料、製造過程要求主管機關進行稽查，並研議可行的相關對策，

降低我國豆腐類火鍋料製品對國民健康的危害，保障國民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

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食品安全衛生法》規定，對於業者違法行為，加重刑責與罰金。倘民眾提供有利證據檢

舉者，經查獲屬實即給予檢舉獎金，並於中央設立檢舉專線。同時落實三級品管，即為業者

自主管理、獨立機構驗證以及政府稽查。各縣市衛生局針對市售食品皆進行例行性稽查，本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持續督導各縣市衛生局執行各例行性食品安全稽查項目。 

二、針對高風險食品，食藥署將另啟動專案稽查，共進行以下兩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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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市售豆製品（豆製品原料、豆腐、豆皮、豆乾、豆腐乳、豆瓣醬等）進行抽查，檢

驗項目為二甲基黃、二乙基黃、防腐劑、過氧化氫、皂黃等。統計自 103 年 12 月 18 日

至 104 年 2 月 16 日止，抽驗共 473 件檢體，31 件檢出二甲基黃、3 件含過氧化氫；皂黃

、二乙基黃均未檢出；防腐劑均符合規定。檢出二甲基黃不合格產品包括原料及製程器

具殘留 5 件、豆包 1 件、豆皮 2 件、豆乾 16 件、豆腐乳 5 件、豆腐 2 件，均已責令所轄

衛生局下架回收，並依法處辦。 

(二)另，食藥署於 104 年 1 月 13 日，責成各縣市衛生局啟動「104 年豆製品製造業暨素食豆

製品」稽查抽驗計畫。針對各縣市之豆製品及素食豆製品業者進行原物料及產品抽樣檢

驗，並對業者所使用的食品添加物許可證進行查核。本專案共計抽樣豆製品檢體 240 件

，包含原料、豆腐、豆皮、豆乾、豆腐乳、豆瓣醬等，檢驗二甲基黃、二乙基黃、防腐

劑、過氧化氫、皂黃等項目。檢驗結果，2 件防腐劑超出限量標準，2 件檢出二甲基黃；

添加物部分共抽查 175 項，針對其許可證、有效期限等進行查核，抽查結果：添加物來

源不合格品項為標示不符與登錄資訊不符各 1 件，抽驗及查核不合格者已責令所轄衛生

局下架回收並依法處辦。 

三、未來，食藥署將持續追蹤不合格產品後續回收、銷毀是否確實，並監督各衛生局針對不合格業

者進行裁罰。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民眾對於輕軌上路後擔心不知該怎麼

開車，政府應加強宣導，以免輕軌上路後民眾因不了解而受罰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7） 

羅委員有鑑於民眾對於輕軌上路後擔心不知該怎麼開車，政府應加強宣導，以免輕軌上路後

民眾因不了解而受罰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本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第 45 條及第 76 條「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

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之處罰，精神在於「建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優先權」

及「防止其他車輛駕駛人爭道行為」，而實務上爭道行為之執法認定要件，將請內政部警政

署邀集所屬機關研商認定原則，並藉由道安體系加強宣導，避免民眾不了解法規而受罰。 

二、另有關路口闖紅燈行為，自處罰條例訂定以來，列為處罰項目已實行多年，本部亦持續宣導及

提醒駕駛人勿闖紅燈致害人害已，故路口闖紅燈非新增之駕駛行為態樣；本次增訂第 53 條之

1 加重汽車於共用通行車道闖紅燈之罰鍰，係為加強警惕及遏止駕駛人於該共用通行車道之闖

紅燈行為，後續本部亦會藉由道安體系加強對民眾作宣導。 

（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砂石車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9） 


